沙河街道白石洲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招标公告
[bookmark: _Hlk111025880]
沙河街道白石洲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投标。
一、项目编号：NSSHJD2025121101
二、采购项目名称：沙河街道白石洲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设计）
三、采购项目内容及需求：
1.采购项目内容及最高限价：
	采购内容
	数量
	工期
	预算金额（万元）

	 沙河街道华侨城第一幼儿园及华侨城小学东侧边坡治理工程项目
	1项
	自合同签订之日至项目竣工验收
	人民币12.89万元


2.采购人的具体采购需求：详见招标文件中的“用户需求书”。
3.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服务。
4.本项目属于采购人自行采购项目；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为采购人的上级主管部门或采购人的纪检部门。
四、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如投标人为自然人的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分支机构投标，须取得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总所）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并提供总公司（总所）和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已由总公司（总所）授权的，总公司（总所）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支机构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2.投标人须具备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或以上资质。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投标人资格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5.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投标人资格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6.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投标人资格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7.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投标人资格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五、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应当在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8日期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上午10：00-12：00，下午15：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到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办事处提交报名文件，报名文件资料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报名文件资料可接受邮寄（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中新街18号沙河街道办事处302室，收件人：贺工；联系电话：0755-26905311）。
六、接收投标文件时间：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8日，上午10：00-12：00，下午15：00-17：30。
七、提交投标文件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中新街18号沙河街道办事处302室。
八、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8日下午16:00。
评标、定标时间：投标截止后5个工作日内，我街道召开评标、定标会议。
九、评标、定标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十、本项目相关公告在以下媒体发布：
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s://www.szexgrp.com/jyfw/zfcg-view.html?id=zfcg
[bookmark: _GoBack]相关公告在上述媒体上公布之日即视为有效送达，不再另行通知。
十一、本公告期限（5个工作日）自202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8日止。
十二、联系事项：
采购人：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中新街18号沙河街道办事处302室
联系人：贺工
联系电话：0755-26905311

	发布人：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办事处
发布时间：2025年12月11日

